航空警察局辦理申請「保安控管人」認證作業程序
	二、作業內容

（一）申請文件
（1）保安控管人申請書。

（2）保安控管人保安計畫。

（3）航空貨運承攬業許可證影本。

（二）文件審核及實地勘查

（1）審查文件。
（2）本局將安排人員至申請人所屬區域執行保安查核，驗證其保安措施是否與計畫一致。

（3）資料或保安計畫內容不足者，本局另函請補件。

（三）補件

資料或保安計畫內容不足者，經記錄後核發補件通知。

（四）認證核可
（1）航空承攬業者經認證核可成為保安控管人，本局將正式函告。

（2）經認證核可之保安控管人有效性為3年。
（五）上網登錄

本局將保安控管人編號、公司名稱，登錄於本局網站上，建立保安控管人名冊，提供查詢、新增、修改或刪除等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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